
A06 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闫鸿飞 校对：卢岩 版式：夏鹏

新闻博览

今年以来，“职业闭店人”参与预付
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侵害消费者权益
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10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
经侦总队联合通报打击职业闭店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

据介绍，经公安部门前期核查取
证，发现存在北京小蕃茄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艺术伞”）、北京木翼创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木艺艺术”）2家艺术培训
机构涉嫌职业闭店。接到公安部门移
转线索后，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对2家闭
店企业及3家涉案背债中介机构、2名闭
店人立案调查，查处虚假登记、协助虚
假登记等违法行为，罚没款合计65.58万
元，办成打击“职业闭店人”全国首案，
取得突破性进展。

“职业闭店人”一般通过线上或线
下方式寻找目标企业，评估企业负债情
况，按照负债总额收取一定比例佣金，
以私下协商、秘密协议等方式操作，利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变
更、减资、破产清算等程序，帮助面临经
营困境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
表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

一些“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在闭店
前，以店庆等名义组织促销吸引消费者
预付费用，“职业闭店人”主导的闭店行

为也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消费者预付
费用无法退还，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冲
击了社会信用体系，给民众造成经济损
失。

按照“坚决打击职业闭店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的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
例》统筹推进预付费治理工作，在公安
等部门支持下，通过健全事前风险预
警、事中部门联动、事后打击惩戒的工
作机制，形成对闭店企业、“职业闭店
人”、背债中介、背债人群体全链条高压
打击，着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安全稳定。

此次通报的案件办理情况如下：
案件一：“艺术伞”系列案件
经查，北京超莱国际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下称“超莱国际”）、四川顺立杰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四川
顺立杰”）、创企未来（北京）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下称“创企未来”）3家中介
机构为经营不善的教培机构“艺术伞”
提供闭店服务。上述中介机构通过招
募“背债人”贾某作为“挂名”法定代表
人、递交虚假登记材料、隐瞒重要事实，
为“艺术伞”代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
上述行为经查实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一是对闭店企业“艺术

伞”构成提交虚假登记材料取得公司变
更登记（备案）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
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罚款 10 万
元。二是对3家中介机构为闭店企业提
供收费服务、提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
事实开展代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超莱国际”
没收违法所得 9300 元，顶格罚款 10 万
元；对“四川顺立杰”没收违法所得1.88
万元，顶格罚款10万元；对“创企未来”
没收违法所得700元，罚款2万元。

案件二：“木艺艺术”系列案件
经查，韩某（个人）为经营不善的教

育培训机构“木艺艺术”提供闭店服务，
通过招募张某作为“挂名”法人、股东、
递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为“木艺
艺术”代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备案）。
经核查认定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一是对闭店企业“木艺艺术”
递交虚假登记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
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的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罚款
18万元。二是对韩某、张某递交虚假材
料、隐瞒重要事实开展代办取得公司变
更登记的违法行为进行分别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对韩某没收违法所得6万元，罚款5
万元；对张某没收违法所得 7000 元，罚
款1万元。

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撤销了“艺
术伞”“木艺艺术”虚假变更登记事项，将
闭店链条中韩某、张某、贾某等9名自然
人认定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自虚假
市场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市场主体登记。

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提示预付式经
营企业：一是要严格落实《北京市单用
途预付卡管理条例》，依法、合规发行预
付卡；二是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
质量，不得任意加价；三是经营者出现
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
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
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还
没有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在预付式消费时，应当与经营者签订合
同或留存消费凭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
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
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做到科学理
性消费，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和提高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据中新网

10月22日，在《中国医疗保险基金
监督管理发展报告（2023~2024）》蓝皮书
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
长谢章澍透露，今年1月至9月，我国各
级医保部门追回医保基金160.6亿元，同
比增长 38.7%。医疗机构通过自查自
纠，主动退回医保基金近36.2亿元。

2024年，国家医保局采取明察暗访
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四不两直”专项检
查，有效提升了医保基金监管成效。前
9 个月，各级医保部门追回医保基金
160.6亿元。医保飞行检查已覆盖所有

省份，2024 年已检查500 家定点医药机
构，数量超过此前5年总和。

谢章澍说，监管司将大数据筛查获
取的可疑线索，作为现场检查的重要依
据，有效提高对欺诈骗保的靶向打击能
力。今年根据大数据模型线索开展的专
项检查，覆盖185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实
涉嫌欺诈骗保机构111家。

“自查自纠是国家医保局今年在医
保监管领域做出的战略部署，具有长远
意义。”谢章澍说，截至目前，我国医疗机
构通过自查自纠，主动退回医保基金近

36.2 亿元。这是 2023 年国家医保飞行
检查查出涉嫌违法违规资金的3倍。下
一步，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将重点增加欺
诈骗保高风险机构的检查数量；不断强
化大数据监管，聚焦虚假诊疗、虚假购
药，非法倒卖医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行为；
加大曝光力度，针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的涉事人员，点名道姓、实名曝光作案手
法和危害内容。

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监管仍面临挑
战，长期可持续运行压力增大。蓝皮书
主编、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

院执行院长应亚珍分析，一方面，人口老
龄化使医保筹资与待遇保障面临双重压
力。另一方面，异地就医总体费用高、报
销比例低，加重了医保和患者的双重负
担。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多层次法规体系
建设任务也比较艰巨。

“我国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已基本健
全，但具体政策还需不断改革完善。”应
亚珍说，医保政策的调整对监管工作也
提出新要求。例如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增长迅速，跨区域监管链条长、成本
高、效率不高等。 据《北京晚报》

前9个月追回医保基金160亿元
下一步继续增加检查次数 强化大数据监管 加大曝光力度

北京通报打击“职业闭店人”全国首案

10 月 21 日，京津冀海关缉私部门
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河北雄安举
行。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京津冀首个
打私协作机制落地。

协议共包括建立京津冀打私工作
联席会议、指挥联络、联合风险分析、执
法协调、司法协同和反走私综合治理联
动等6项工作机制。

据介绍，协议的签署是在海关总署
缉私局领导下，能够有效促进京津冀三
地打私工作的信息共享，实现风险防控
前置、信息互联互通，提升三地缉私部
门一体化协作打击走私效能，尤其是通
过加强三地打私司法协作，将推动实现
三地办理走私犯罪案件过程中统一执
法尺度、统一证据标准、统一量罚裁判
基准。

据新华社

京津冀首个
打私协作机制落地贵州剑黎高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这是10月20日拍摄的贵州剑
黎高速巫作溪枢纽（无人机照
片）。

目前，由中国铁建昆仑集团
等投资建设的贵州剑河至黎平高
速公路各项建设已近尾声，预计
于今年内通车试运营。

剑黎高速公路全长 74.754 公
里，建成通车后，剑河县与黎平县
之间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对
构建黔东南黄金旅游通道、加快
沿线资源综合开发、助力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